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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6〕21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
优化我市住宅品质提升项目配套绿化面积

计算规则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住宅品质提升的规划资源若

干意见》（沪规划资源建〔2025〕37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若干

意见》），为统筹推进我市住宅品质提升与绿色生态空间营造，

增加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与丰富性，现就优化我市住宅品质提

升项目配套绿化面积计算规则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《若干意见》支持的住宅项目，包括多高

层住宅底层设置架空层、风雨连廊用作通道、布置景观小品、

居民休闲设施等公共用途的项目。

二、计算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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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筑高度地坪起算点一般以室外地面标高为准。设置

架空层、连廊通道和半地下室等建筑不计入容积率的项目，

以架空层（含覆土）面层作为室外地坪计算平台以上的配套

绿化面积。

2.在架空层和半地下室顶板上种植绿化的，覆土厚度应

满足中型以上乔木种植需求。绿化设计应与周边街道、社区

步行流线紧密结合，保证居民可连续、顺畅地步行到达。

三、管理要求

1.建设单位应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明确绿化专项设

计，包括设计标高、地形设计、覆土结构剖面图等。配套绿

化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。

2.配套绿化建设工程应与住宅项目的主体工程同步设

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竣工验收阶段，依据绿化专项设

计，对绿化面积、种植质量、覆土厚度等指标进行专项核验。

核验结果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必要依据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已审定建设工程设计方

案的项目，按原规定执行；未审定的项目，可按本通知要求

执行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6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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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规划资源局，各区规划资源局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27日印发


